
原告丁红春等 315 名投资者诉被告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

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（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第一案）

基本案情：

2019 年 11 月，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认定飞乐音响因项目确

认收入不符合条件，导致 2017 年半年度报告、三季度报告收入、利



润虚增及相应业绩预增公告不准确。2020 年 8 月，原告魏某等 34

名投资者共同推选其中 4 人作为拟任代表人，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。

上海金融法院受理后作出民事裁定，确定权利人范围并发布权利登记

公告。经“明示加入”，共有 315 名投资者成为本案原告，其中 5

名原告经在线推选当选为代表人，诉请被告飞乐音响赔偿投资损失及

律师费、通知费等合计 1.46 亿元。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

飞乐音响虚增营业收入、虚增利润总额的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侵权，

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法院采纳中证资本市场服务中心出具的损失

核定意见，认定原告所应获赔的损失金额为扣除证券市场风险因素后

的投资差额损失与相应的佣金、印花税、利息损失之和，其中，证券

市场风险因素采用个股跌幅与同期指数平均跌幅进行同步对比的方

法 扣 除 。 遂 判 决 飞 乐 音 响 赔 偿 315 名 原 告 投 资 损 失 共 计

123,547,952.4 元，以人均 50 元为标准按 310 名原告计算的通知费

15,500 元，以及以人均 3,000 元为标准按 315 名原告计算的律师费

945,000 元。2021 年 9 月 30 日，上海高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。

推荐理由：

该案系最高法院发布 “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”后国内普通代表人诉

讼的首次全面实践，标志着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。上海金

融法院积极探索机制创新，通过自主开发的代表人诉讼在线平台、中

小投资者保护舱等配套机制，实现权利登记、代表人推选全流程在线，

极大提高了群体性诉讼案件的审理效能，并拟定《权利登记公告》《权

利义务告知书》《代表人推选通知》等系列文本，对裁判文书作出探



索性尝试，写明权利人范围、权利登记情况及代表人推选过程，在判

决主文中首次明确损害赔偿计算方法，后续诉讼可据此裁定适用。该

案的成功处理，为推广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，对于构

建公正高效便捷的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

